[bookmark: _Toc489262612]2025年海丰县示范市场食用农产品快检
服务项目需求书
[bookmark: _GoBack]
一、中介服务机构资格（资质）要求
中介服务机构必须具有食品检验机构资质认定证书（资质认定批准范围包含本项目的食用农产品的检验项目）或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CMA证书（含食用农产品）。
二、服务内容和服务要求
严格按照《关于印发海丰县2025年示范农贸市场（超市）开展食用农产品快速检测工作方案的通知》文件要求，开展我县12家农贸市场（超市）食用农产品快速检测工作，配发食用农产品快检试剂，组织开展快检公众开放日活动，按合同要求完成各项检测任务、公示快检结果，并将相关数据上传至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快检平台。
3、 合同履行地点
合同履行地点为汕尾市海丰县
四、采购预算和公开选取方式
检测项目主要在食用农产品批发市场、零售集贸市场、超市等重点单位开展检测工作，抽样总量：蔬菜水果类样品50400批次，水产品2640批次，禽畜肉288批次（按实际情况调整），鸡蛋样品288批次（按实际情况调整），共计全年检测53616批次（按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要求蔬菜瓜果类样品采用胶体金免疫层析法检测不低于总批次50%），采购预算为人民币¥830000元。
通过广东省网上中介服务超市直接选取第三方检测服务机构开展快检工作。
五、服务时间
服务时间是签订合同之日起服务期为一年。
六、结算方式
具体结算方式以合同条款为准
七、解决争议方式
对于合同履行中出现的纠纷，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通过诉讼的方式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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